表4  集中实践

	课程性质
	课程要求
	课程编号
	课程名称
	学分数
	学时

[周数]
	学期计划学时
	开课单位
	考核类型

	
	
	
	
	
	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六
	七
	八
	
	

	集中实践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必
修
	00001009
	军事训练
	2
	[2]
	[2]
	
	
	
	
	
	
	
	人武
	考查

	
	
	00001010
	社会调查活动
	2
	[2]
	
	
	[2]
	
	
	
	
	
	
	考查

	
	
	
	教育见习
	2
	[2]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教育实习
	9
	[18]
	
	
	
	
	
	
	[18]
	
	
	

	
	
	
	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	4
	[4]
	
	
	
	
	
	
	
	[4]
	
	

	
	
	小       计
	19
	[28]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教育见习、教育实习是师范专业实践环节，其它专业根据专业特点设置专业见、实习。（教育实习安排在第7学期）。  

